
应收款项风险管理及坏账准备计提管理规定 

 

鉴于公司现行的应收款项风险管理和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已经不适应新会计

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年修订)》的相关

规定,对应收款项重要性特征判定的标准、各级别风险的评估和减值测试、坏帐

准备的确认方法和计提标准进行明确,使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更具操作性。 

一、应收款项风险管理规定 

1、应收款项的范围：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商业承兑汇票。  

对于预付账款,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符合预付账款的性质,或者因供货单

位破产、撤销等原因己无法再收到所购货物的,则将账面余额转入其他应收款纳

入应收款项风险管理范围。 

对持有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能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

大时,则将账面余额转入应收账款,纳入应收款项风险管理范围。 

2、应收款项风险分类及认定标准： 

（1）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依据公司实际情况,确定期末应收款项达到

3,000万元以上(含 3,000万元)的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关联方的客户应收款

项定义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2）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

指期末单项金额未达到上述(1)标准的,但该应收款项最后一笔往来资金账齡在3

年以上的,或依据公司收集的信息证明该债务人已经出现资不抵债、濒临破产、

债务重组、兼并收购等情形的,影响该债务人正常履行信用义务的非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关联方的客户应收款项确认为组合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 

（3）其他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指除上述(1)和(2)两项外的应收款项达到单

项金额重大或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风险较大的应收



款项涉及的往来客户,由所属管理部门负责收集客户财务状况、资金流转情况、

资信证明资料,包括客户提货及市场销售情况、抵押担保等文件,及时提交公司财

务部。财务部负责定期审核该客户资料,评定客户往来款项风险等级。 

对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其风险评定分为三级： 

一级标准： 

风险水平较低,客户与公司尚存在合作关系,但合作次数较少、时间间隔较长,

或尚处于合同期内的押金、质保金,依据合同规定可以收回的应收款项。 

二级标准： 

风险水平中等,客户与公司已经停止合作关系,部分往来款项尚未结清,由于

时间较长,对方拒绝或拖延支付货款,但该款项仍在催收之中,属于回收速度缓慢

且坏账可能在 50%以上。 

三级标准： 

风险水平很高,客户出现资不抵债、资金周转困难、濒临破产、债务重组等

影响信用正常履行的状况,形成坏账可能性达到 90%以上。 

二、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在按照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基础上,对个别应收款项按

风险程度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1、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1）对于单项金额重大且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根据其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按应收款项余额结

合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 

（1）对于风险水平为一级标准的组合应收款项,按应收款项余额结合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 



（2）对于风险水平为二级标准的组合应收款项,按应收款项余额的 50%计提

坏账准备。 

（3）对于风险水平为三级标准的组合应收款项,按应收款项余额的 100%计

提坏账准备。 

3、其他不重大的应收款项 

（1）对于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关联方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2）对于应收政府部门、代扣代缴等应收款项（如：税务、海关、中登公

司等），不计提坏账准备。 

（3）除上述(1)以外的其他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按应收款项余额结合账龄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 

4、坏账准备计提期限 

公司对应收款项账龄划分以会计年度为划分界限,凡属于跨会计年度的应收

款项,在确定账龄时首先逐笔认定收到的是哪一笔应收款项,如果确实无法认定

的,按照先发生先收回的原则来确定账龄,公司坏账准备计提采用年度计提法,在

每年度末对年末应收款项分析后计提坏账准备。 

坏账确认政策和核销程序 

1、坏账的确认标准： 

（1）因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产清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应

收款项； 

（2）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其清偿义务,超过 3年且有确凿证据表明不能收回的

应收款项。 

2、坏账损失核算方法,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 

3、核销程序： 

（1）相关业务部门取得客户符合坏账确认标准的证据后,以书面方式向财务

部提交《坏账核销报告》； 



（2）由财务部会同法律部(或负责法律事务的部门)审核《坏账核销报告》

并加具意见,财务总监签字同意后上报总经理审批； 

（3）《坏账核销报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财务部作坏账核销的有关

账务处理； 

（4）财务部对已核销的客户坏账资料作备查记录,法律部(或负责法律事务

的部门)继续采取必要的方式追收。 

四、本制度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适用范围为本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内的所有子公司。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5 日         


